一、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自然人;
2、同等价格下本村村民享有优先受让权。

3、中标后承包方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栽种树木，不得从事环境污染或噪音污染的行业，不得建永久性建筑，如违反上述规定，产生一切后果须受让方自行承担。

二、报名时间地点及要求：

1、报名及领取招标文件时间：2021年9月18日至2021年9月28日上午9：00-11：30，下午15：00-17：00 （周末、节假日除外）

2、报名地点：洪凝街道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街道办事处门口南侧）

3、投标保证金：报名时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方在竞标前预先交纳保证金人民币标一1000元、标二3000元至洪凝街道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时间判定以到账时间为准，逾期不予受理，所投标段数与交纳的保证金相符，否则作废。投标书递交后至开标前撤标的保证金不退，中标后弃标的保证金不退，未中标方的投标保证金将在招标方发出中标通知书并与中标方签订合同后无息退还。

4、缴入保证金的银行账户

户  名：五莲县洪凝街道办事处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开户行：农商银行洪凝支行；账  号：9110111030242050001606
5、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1年9月28日17：30前（北京时间）。逾期将被视为放弃，不得参加本次投标方案的最终评审。
投标人需提供投标文件的内容包括：

1、投标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2、竞标保证金缴纳证明必须是洪凝街道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的现金缴款单原件1份，所缴纳的保证金与公告规定要求相符，否则作废。

3、投标书原件1份，内容要求填写清楚完整。

以上资料装档案袋密封，档案袋封面粘贴资料清单表，本人签名盖章后交至洪凝街道农村产权交易中心，逾期将被视为放弃，街道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不予受理。
三、开标的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 2021年9月29日上午09:3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洪凝街道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四、评审方式 

每个投标人必须按照要求报送投标文件，招标人将组建评审委员会对投标文件进行开标、评标，按投标最高价法确定1个中标人，对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若中标后弃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顺延第2位投标价高的投标人确定为中标人，以后依此累推。
参投标书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无效：投标价低于标的底价无效；提交的投标文件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逾期送达的等。

五、合同签订

   中标方在接到中标通知后十个工作日内与招标方签订合同，合同并由公证处公证，公证费用由中标方承担，否则视为弃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七、本项目投标的其他有关事宜，请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人联系。

招标代理人：洪凝街道办事处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盖章)        
联系电话： 0633－7956031

